平顶山市教育局文件

平教监〔2007〕4号


平 顶 山 市 教 育 局

关于全市教育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

实  施  意  见
各县（市、区）教体局，局直各学校，机关各科室、二级机构：

    根据《平顶山市2007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意见》（平纠组[2007]5号)的要求，为切实加强全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全市教育事业健康协调发展，结合教育系统工作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的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教育乱收费问题为工作重点，有效发挥社会各界对全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的监督作用，进一步推进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推动全市教育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二、评议内容

    1.依法行政，履行职责，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情况。

    2.政务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情况。

    3.贴近民生，改进作风，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情况。

    4.规范招生、收费行为，严肃查处教育乱收费情况。

    5.勤政为民，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情况。

    6.从严治教，加强教育行业职业道德建设情况。

    三、工作安排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全省教育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全市教育系统评议工作采取统一组织、分级实施，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全面评议、突出重点，自评为主、督导为辅的方法进行。

    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协调全市教育系统的评议工作，协助市政府纠风办做好对教育系统评议工作的监督检查。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教育系统政风行风的评议工作。

    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专项评议另行安排。

    评议工作分3个阶段实施：

    (一)准备阶段(6月1日至6月20目)

    1.市教育局成立全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局党委书记、局长何照伟任组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军、郑东丽，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庄运，局党委委员、招办主任陈青山，副调研员李国英、马庆业任副组长。成员由机关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陈庄运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监察室。联系电话：0375-2629909。
2.各县（市、区）教体局要建立评议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召开评议动员会，安排部署评议工作，评议工作实施方案于6月15日前报市教育局监察室备案。

3.组织开展政风行风建设宣传活动。各单位结合实际，采取“政风行风热线”、新闻媒体、发征求意见书、深入基层和群众等多种形式，征求群众意见，宣传教育政策和自身职能，公布服务承诺及便民措施等，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二)实施阶段(6月21日至l0月20日)

1.开展评议活动。各参评单位要认真对照评议内容、全市统一组织问卷调查中反映教育系统的问题，以及本单位征求的意见，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完善工作制度，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各参评单位要集中组织好对重点部门、重点部位和重点问题的自查自纠和评议活动。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专题调查、明察暗访等形式，督促本辖区的评议工作，保证评议取得良好的效果。市教育局将通过一定形式对全系统的评议工作给予指导、督促与协调。同时，认真参与同级政府纠风办对本辖区教育系统开展的面对面评议、专项评议、重点评议等活动。
2.开展“对照职能，贴近民生，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主题实践活动。各部门要充分重视这项活动，要对照自身工作职能和工作范围，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选择几件群众最急需、最受欢迎、受益面广泛的实事好事，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时限，扎扎实实地做出实效，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评议带来的实惠。要按照市教育局《对照职能，贴近民生，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主题实践活动方案》(另发)中提出的活动内容，抓好本地本部门的工作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将本地本部门的主题实践活动上报同级纠风部门和市教育局。整个主题实践活动贯穿评议的全过程，并作为年度政风行风建设综合考核内容。

3.认真落实整改。全系统各参评单位要对问卷调查反馈的意见和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深入开展作风纪律整顿，查找漏洞，建章立制，纠建并举，对全市政风行风民主评议中反映教育系统的问题，市教育局评议领导小组将在全系统内认真组织整改。对评议中反映出来的违纪违法案件，市教育局将分别责成有关县（市、区）教体局或学校认真组织查处，典型案件由市教育局牵头查处，依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究。切实转变观念，提高效率，改进作风，促进政风行风建设。各县（市、区）教体局的整改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同级政府纠风办和市教育局报告。
    (三)考核总结阶段(10月21日至12月20日)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局直学校要对本年度的评议工作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对评议工作和评议结果进行准确的评估，把评议结果作为改进工作、推动政风行风建设的动力，充分发挥评议工作的作用。评估、总结中要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看基础、看变化、看进步幅度，对于真抓实干、变化明显的单位要给予肯定和鼓励，表彰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工作。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局直学校应于11月30日前向市教育局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本年度的评议工作总结。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评议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局直学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要把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作为落实廉政建设和纠风工作责任制的重要举措，充分认识到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体现，是扩大基层民主，强化群众监督，维护全市教育的形象和声誉，促进全系统政风行风建设的重要途径，是保证全市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促进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举措。因此，各参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握评议工作的进展，解决评议工作遇到的问题，确保评议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二）注重实效，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评议工作坚持纠、评、建相统一，要与专项治理工作及本单位的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加强教育政风行风建设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评议工作的全过程，边评边改，以评促纠，寓改于建。要统一认识，抓准重点，要通过多种渠道了解群众的呼声和愿望，查找行业和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要把各种教育乱收费现象作为评议和整改的重点，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教育政风行风建设的突破口，通过评议和整改，进一步遏制教育乱收费现象的发生，净化育人环境，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服务质量，树立教育系统的良好形象，保证全市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三）严格纪律，确保评议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局直学校要按章办事，严格落实评议方案的每一项内容，稳步推进，认真评议不走过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评议工作效果。评议工作中，各参评单位要严守纪律，严禁向评议代表或评议工作人员请客送礼，安排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手段扰乱评议工作，影响评议结果；严禁用不正当手段拉票或人为干扰问卷测评活动；严禁对批评、举报问题的单位或人员进行刁难或打击报复。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被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同时，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认真落实当地政府纠风办部署的各项评议工作，保证整个评议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〇〇七年六月六日
	抄送：市政府纠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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